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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危险废物环境管理指南 废活性炭

1 适用范围

本指南列出了重庆市废活性炭危险废物涉及的主要行业类型及产生环节。

本指南适用于生态环境治理、工业生产（活性炭作为催化剂、脱色剂、吸附剂）等活

动过程中产生的废活性炭危险废物，在其产生、收集、贮存、利用、处置等环节的污染控

制和环境管理。其他相关活动过程中产生的废活性炭危险废物环境管理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指南引用了下列文件或其中的条款。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

用于本指南。凡是未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指

南。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重庆市环境保护条例》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

《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办法》

《危险废物产生单位管理计划制定指南》

《“十四五”全国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评估工作方案》

《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

GB 15562.2 环境保护图形标志-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

HJ 1276 危险废物识别标志设置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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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 1259 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和管理台账制定技术导则

GB 18597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HJ 2025 危险废物收集 贮存 运输技术规范

GB 12463 危险货物运输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指南。

3.1 危险废物 hazardous waste

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者根据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认定的具有

危险特性的固体废物。

3.2 废活性炭Waste activated carbon

指在各类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采用活性炭作为催化剂、脱色剂、吸附剂等用途。经

过一定时间后活性炭的活性、吸附性等性能不再满足工艺要求而被废弃的活性炭。

3.3 废活性炭危险废物 Waste activated carbon hazardous waste

指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者根据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认定的具

有危险特性废活性炭固体废物。

4 废活性炭危险废物识别

废活性炭危险废物识别，按如下步骤进行识别。

（1）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的与活性炭相关的固体废物属于危险废物。

参照《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 版）》，与活性炭相关的危险废物共涉及 12 大类，

分别为 HW02、HW04、HW05、HW06、HW08、HW15、HW18、HW29、HW37、HW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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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W45、HW49，详见下表。

表 1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与活性炭相关的危险废物类别

废物类别 行业来源 废物代码 危险废物
危险

特性

HW02
医药废物

化学药品原

料药制造

271-003-02
化学合成原料药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活性炭（用作脱色过

滤介质）
T

271-004-02
化学合成原料药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活性炭（用作吸附

剂）
T

化学药品制

剂制造
272-003-02

化学药品制剂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活性炭（用作脱色过滤

介质及吸附剂）
T

兽用药品制

造
275-003-02

使用砷或有机砷化合物生产兽药过程中产生的废活性炭

（用作脱色过滤介质及吸附剂）
T

生物药品制

品制造

276-003-02
利用生物技术生产生物化学药品、基因工程药物（不包括

利用生物技术合成氨基酸、维生素、他汀类降脂药物、降

糖类药物）过程中产生的废活性炭（用作脱色过滤介质）

T

276-004-02
利用生物技术生产生物化学药品、基因工程药物过程中产

生的废活性炭（用作吸附剂）
T

HW04
农药废物

农药制造 263-010-04 农药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活性炭（用作滤料及吸附剂） T

HW05
木材防腐

剂废物

专用化学产

品制造
266-001-05

木材防腐化学品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活性炭（用作过滤介

质及吸附剂）
T

HW06
废有机溶

剂与含有

机溶剂废

物

非特定行业 900-405-06
900-401-06、900-402-06、900-404-06 中所列废有机溶剂再

生处理过程中产生的废活性炭

T，I，
R

HW08
废矿物油

与含矿物

油废物

精炼石油产

品制造
251-012-08 石油炼制过程中产生的废活性炭（用作过滤介质） T

非特定行业 900-213-08
废矿物油再生净化过程中产生的废活性炭（用作过滤吸附

介质）
T，I

HW15
爆炸性废

物

炸药、火工

及焰火产品

制造

267-002-15 含爆炸品废水处理过程中产生的废活性炭 R，T

HW18
焚烧处置

残渣

环境治理业 772-005-18 固体废物焚烧处置过程中废气处理产生的废活性炭 T

HW29
含汞废物

基础化学原

料制造
261-053-29 水银电解槽法生产氯气过程中产生的废活性炭 T

合成材料制

造

265-001-29 氯乙烯生产过程中含汞废水处理产生的废活性炭 T，C
265-002-29 氯乙烯生产过程中吸附汞产生的废活性炭 T，C

电池制造 384-003-29 含汞电池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含汞废活性炭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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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物类别 行业来源 废物代码 危险废物
危险

特性

照明器具制

造
387-001-29 电光源用固汞及含汞电光源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活性炭 T

非特定行业
900-023-29 废弃含汞电光源处理处置过程中产生的废活性炭 T
900-452-29 含汞废水处理过程中产生的废活性炭 T

HW37
有机磷化

合物废物

基础化学原

料制造
261-062-37

除农药以外其他有机磷化合物生产、配制过程中产生的废

活性炭（用作过滤吸附介质）
T

HW38
有机氰化

物废物

基础化学原

料制造
261-068-38

有机氰化物生产过程中催化、精馏和过滤工序产生的废活

性炭（用作催化剂或过滤介质）
T

HW45
含有机卤

化物废物

基础化学原

料制造

261-079-45
乙烯溴化法生产二溴乙烯过程中产品精制产生的废活性

炭（用作吸附剂）
T

261-080-45
芳烃及其衍生物氯代反应过程中氯气和盐酸回收工艺产

生的废活性炭（用作吸附剂）
T

261-084-45

其他有机卤化物的生产过程（不包括卤化前的生产工段）

中产生废活性炭（用作过滤吸附介质、废催化剂，不包括

上述 HW04、HW06、HW11、HW12、HW13、HW39 类

别的废物）

T

HW49
其他废物

非特定行业

900-039-49

烟气、VOCs 治理过程（不包括餐饮行业油烟治理过程）

产生的废活性炭，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脱色（不包括有机

合成食品添加剂脱色）、除杂、净化过程产生的废活性炭

（不包括 900-405-06、772-005-18、261-053-29、265-002-29、
384-003-29、387-001-29 类废物）

T

900-041-49
含有或沾染毒性、感染性危险废物的废活性炭（用作过滤

吸附介质）
T/In

900-047-49
生产、研究、开发、教学、环境检测（监测）活动中，化

学和生物实验室（不包含感染性医学实验室及医疗机构化

验室）产生的废活性炭（用作过滤吸附介质）

T/C/I/
R

HW50
废催化剂

基础化学原

料制造
261-163-50

乙炔法生产醋酸乙烯酯过程中出产生的废活性炭（用作催

化剂）
T

（2）未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但不排除具有腐蚀性、毒性、易燃性、反应性的

废活性炭。依据 GB5085.1、GB5085.2、GB5085.3、GB5085.4、GB5085.5、GB5085.6以及

HJ298 进行鉴别，凡具有腐蚀性、毒性、易燃性、反应性中一种或一种以上危险特性的废

活性炭，属于危险废物，其产生、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各环节环境管理应执行本指南

相关要求。经鉴别不具有危险特性的，不属于危险废物。

（3）对未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且根据危险废物鉴别标准无法鉴别，但可能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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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健康或生态环境造成有害影响的废活性炭，由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组织专家认定。

图 1 废活性炭危险废物识别工作流程图

5 废活性炭危险废物产生来源

废活性炭危废废物主要来源于生态环境治理（废水、废气处理）及部分生产制造业（活

性炭作为催化剂、脱色剂、吸附剂）。主要涉及行业类别包括 GB/T 4754 中列明的 C21

家具制造业、C23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C26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C27 医药

制造业、C29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C30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C36 汽车制造业、C37 铁路、

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C38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C39 计算机、通

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D45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M73 研究和实验发展、O8111 汽车

修理与维护。

表 2 废活性炭危险废物重点行业及产污环节表

行业名称 废活性炭危险废物主要产生环节

C26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①工业生产（活性炭作为催化剂、脱色、吸附剂）；

②有机废气治理；③含爆炸品废水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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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7 医药制造业
①工业生产（活性炭作为催化剂、脱色、吸附剂）；

②有机废气治理

C21 家具制造业 有机废气治理

C23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有机废气治理

C29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有机废气治理

C30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有机废气治理

C36 汽车制造业 有机废气治理

C37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有机废气治理

C38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有机废气治理

C39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有机废气治理

D45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天然气净化

O8111 汽车修理与维护 有机废气治理

M73 研究和实验发展 有机废气治理

6 废活性炭危险废物环境管理要求

6.1 废活性炭危险废物收集及包装要求

（1）收集要求

①废活性炭应与其他类别危险废物分类收集，禁止将不同类别的危险废物混合收集。

若一家企业产生两种来源不同的废活性炭（如部分用于生产、部分用于废气治理，或部分

属于爆炸性废物 HW15），也应当根据不同来源进行分类收集。

②废活性炭危险废物收集时应根据收集设备、转运工具以及现场人员等实际情况确定

相应作业区域，同时设置作业界限标志和警示牌。

③收集结束后应对作业区域进行清理和恢复。废活性炭一般为相对干燥的固态，现场

清理可采用干式作业，清理后保证现场无遗留的废活性炭，地面无明显的活性炭粉尘痕迹。

若废活性炭危险废物含水率较高，则收集环节还应落实相应的防渗、防泄漏等措施，避免

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

（2）包装要求

①根据废活性炭危险废物的种类、数量、危险特性、物理形态、运输要求等因素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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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形式，包装容器材质和内衬应与盛装的危险废物相容，应能有效隔断危险废物迁移扩

散途径，并满足防渗、防漏以及相应的强度要求。

②硬质容器和包装物及其支护结构堆叠码放时不应有明显变形，无破损泄漏。

③柔性容器和包装物堆叠码放时应封口严密，无破损泄漏。

④容器和包装物外表面应保持清洁。

⑤包装好的危险废物应按照《危险废物识别标志设置技术规范》（HJ1276）设置相应

的标签，标签信息应填写完整翔实（包括危废名称、类别、代码、形态、主要成分、有害

成分、危险特性、产生/收集单位、产生日期、废物重量等信息）。

此外，若企业更换下来的同一来源废活性炭一次未装满包装容器，且由于第二次更换

活性炭与第一次时间间隔较近，在二次更换时第一次产生的危废还未委外处置，第二次更

换下来的活性炭可以盛装在第一次采用的包装容器，但企业应做好台账记录的变更和包装

容器标签的变更。

⑥危险废物还应根据《危险货物运输包装通用技术条件》（GB12463)）的有关要求进

行运输包装。

6.2 废活性炭危险废物内部转运管理

（1）废活性炭危险废物内部转运应综合考虑厂区的实际情况确定转运路线，尽量避

开办公区和生活区。

（2）危险废物内部转运作业应采用专用的工具，危险废物内部转运应参照《危险废

物收集贮存运输技术规范》（HJ2025）填写《危险废物厂内转运记录表》。

（3）危险废物内部转运结束后，应对转运路线进行检查和清理，确保无危险废物遗

失在转运路线上，并对转运工具进行清洗。

6.3 废活性炭危险废物贮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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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贮存设施建设要求

废活性炭危险废物产生企业应设置专用的贮存设施所。贮存设施应符合以下要求：

①贮存设施应采取必要的防风、防晒、防雨、防漏、防渗、防腐以及其他环境污染防

治措施，满足《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的相关要求。禁止露天堆放危

险废物。

②根据废活性炭危险废物的性质设置必要的贮存分区，避免不相容的危险废物接触、

混合（特别应注意 HW15中所包含的废活性炭危险废物为爆炸性废物，必须与其他来源的

废活性炭危险废物分区贮存，且贮存场所须满足相应的消防安全要求）。每个贮存区之间

应设置隔离措施，隔离方式可根据危险废物特性采用过道、隔板或隔墙。

③贮存设施或贮存分区内地面、墙面裙脚、堵截泄漏的围堰、接触危险废物的隔板和

墙体等应采用坚固的材料建造，表面无裂缝。

④贮存含 VOCs以及其他有毒有害气态污染物质和刺激性气味的废活性炭危险废物，

其贮存设施应设置气体收集装置和净化装置，气体净化设施的排气筒高度应满足 GB16297

要求；

⑤贮存含液态物质的废活性炭，其贮存设施应设计液体导流和收集设施，地面应无积

液，收集设施容积应保证在最不利条件下可以容纳对应贮存区域产生的渗滤液、废水等液

态物质；

⑥按照《环境保护图形标志-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GB15562.2）规定，在危险废

物贮存设施设置危险废物警告标志牌。

（2）贮存设施运行管理要求

①危险废物存入贮存设施前应对危险废物类别和特性与危险废物标签等危险废物识

别标志的一致性进行核验，不一致的或类别、特性不明的不应存入。



9

②应定期检查废活性炭危险废物的贮存状况，及时清理贮存设施地面，更换破损泄漏

的危险废物贮存容器和包装物，保证堆存危险废物的防雨、防风、防扬尘等设施功能完好。

③作业设备及车辆等结束作业离开贮存设施时，应对其残留的危险废物进行清理，清

理的废物应收集处理。

④贮存设施运行期间，应按《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和管理台账制定技术导则》（HJ1259）

建立危险废物管理台账并保存（不少于 5年）。

⑤应建立涵盖全过程的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责任制度，负责人明确，各项责任分解

清晰。其中废活性炭自行利用环节应包括废气组合处理工艺（如活性炭吸附+催化燃烧等）

前端的活性炭再生装置，明确岗位人员对再生装置运行和维护及活性炭更换的管理职责。

⑥从事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废活性炭危险废物经营活动的单位，贮存危险废物不

得超过一年；确需延长期限的，应当报经颁发许可证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批准。

6.4 废活性炭危险废物转运及处置要求

（1）废活性炭危险废物转移过程应按《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办法》执行。

（2）废活性炭危险废物产生单位委托他人运输、利用、处置工业固体废物，应当对

受托方的主体资格和技术能力进行核实（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资质范围、有效期限等），

依法签订书面合同，在合同中约定污染防治要求。

（3）废活性炭危险废物产生单位应按照《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和台账制定技术导则》

中分类管理要求，在重庆市固体废物管理信息系统完成当年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备案和上年

度危险废物申报登记，如实申报危险废物产生、贮存和利用处置情况。涉及活性炭再生企

业（不仅指专门从事集中产生的企业，还应包括采用组合废气处理工艺（如活性炭吸附+

催化燃烧等）前端的活性炭再生装置），应根据再生装置的处理能力以及配套废气处理设

施的实际需求，准确核算废活性炭再生利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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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重点监管单位应当按月度和年度申报危险废物有关资料，且于每月 15 日前和每 3

月 31 日前分别完成上一月度和上一年度的由报。

②简化管理单位应当按季度和年度申报危险废物有关资料，且于每季度首月 15 日前

和每年 3月 31 日前分别完成上一季度和上一年度的申报。

③登记管理单位应当按年度申报危险废物有关资料，且于每年 3 月 31 日前完成上一

年度的电报。

（4）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转移废活性炭危险废物的，应当向危险废物移出地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申请。

（5）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填写、运行危险废物电子或者纸质转移联单。并在重庆

市固体废物管理信息系统（http://119.84.149.34:20016）备案。

6.5 环境应急要求

（1）制定突发环境实践应急预案

企业应当制定危险废物专项应急预案或综合应急预案（含危险废物专章），内容需包

含有明确的管理机构及负责人，有意外事故的情形及相应的处理措施，按要求配置应急装

备及物资，内部及外部环境发生改变时，及时对应急预案进行修订。

（2）落实应急演练，按照预案要求定期组织环境应急演练。

危废年产生量 10 吨以下企业：应急演练要求有图片、文字或视频记录。

危废年产生量 10 吨以上企业：应急演练要求有详细的演练计划，有图片、文字或视

频记录，演练后的总结材料，参演人员熟悉意外事故的环境污染防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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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危险废物识别标志

（参考 HJ1276 危险废物识别标志设置技术规范）

A.1 危险废物贮存、利用、处置设施标志

表 A.1 险废物贮存、利用、处置设施标志设置规范

标志

样式

示意

图

a）贮存设施标志 b）利用设施标志 c）处置设施标志

横版危险废物贮存、利用、处置设施标志样式示意图

a）贮存设施标志 b）利用设施标志 c）处置设施标志

竖版危险废物贮存、利用、处置设施标志样式示意图

颜色
危险废物设施标志背景颜色为黄色，RGB 颜色值为（255, 255, 0）。字体和边框颜色为黑色，

RGB 颜色值为（0, 0, 0）。

字体
危险废物设施标志字体应采用黑体字，其中危险废物设施类型的字样应加粗放大并居中显
示。



12

尺寸 不同观察距离时危险废物贮存、利用处置设施标志的尺寸要求如下：

材质
危险废物贮存、利用、处置设施标志宜采用坚固耐用的材料（如 1.5 mm～2 mm 冷轧钢板），
并做搪瓷处理或贴膜处理。一般不宜使用遇水变形、变质或易燃的材料。柱式标志牌的立柱
可采用 38×4 无缝钢管或其他坚固耐用的材料，并经过防腐处理。

印刷

危险废物贮存、利用、处置设施标志的图形和文字应清晰、完整，保证在足够的观察距离条

件下也不影响阅读。三角形警告性图形与其他信息间宜加黑色分界线区分，分界线的宽度宜

不小于 3mm。

外观

质量

要求

危险废物贮存、利用、处置设施的标志牌和立柱无明显变形。标志牌表面无气泡，膜或搪瓷

无脱落。图案清晰，色泽一致，没有明显缺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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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危险废物标签

表 A.2 危险废物标签设置规范

标签

样式

示意

图

危险废物标签样式示意图

颜色
危险废物标签背景色应采用醒目的橘黄色，RGB 颜色值为（255, 150, 0）。标签边框和字体

颜色为黑色，RGB 颜色值为（0, 0, 0）。

字体 危险废物标签字体宜采用黑体字，其中“危险废物”字样应加粗放大。

尺寸

危险废物标签的尺寸宜根据容器或包装物的容积按照下表中的要求设置。

材质
危险废物标签所选用的材质宜具有一定的耐用性和防水性。标签可采用不干胶印刷品，或印

刷品外加防水塑料袋或塑封等。

印刷
危险废物标签印刷的油墨应均匀，图案和文字应清晰、完整。危险废物标签的文字边缘宜加

黑色边框，边框宽度不小于 1 mm，边框外宜留不小于 3 mm 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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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危险废物分区标志

表 A.3 危险废物分区标志设置技术规范

标志

样式

示意

图

危险废物贮存分区标志样式示意图

颜色
危险废物分区标志背景色应采用黄色，RGB 颜色值为（255, 255, 0）。废物种类信息应采用

醒目的橘黄色，RGB 颜色值为（255, 150, 0）。字体颜色为黑色，RGB 颜色值为（0, 0, 0）。

字体
危险废物分区标志的字体宜采用黑体字，其中“危险废物贮存分区标志”字样应加粗放大并居

中显示。

尺寸

危险废物贮存分区标志的尺寸宜根据对应的观察距离按照下表中的要求设置。

材质
危险废物贮存分区标志的衬底宜采用坚固耐用的材料，并具有耐用性和防水性。废物贮存种

类信息等可采用印刷纸张、不粘胶材质或塑料卡片等，以便固定在衬底上。

印刷

危险废物贮存分区标志的图形和文字应清晰、完整，保证在足够的观察距离条件下不影响阅

读。“危险废物贮存分区标志”字样与其他信息宜加黑色分界线区分，分界线的宽度不小于 2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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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危险特性警示图形

表 A.4 危险特性警示图形

序号 危险特性 警示图形 图形颜色

1 腐蚀性
符号：黑色

底色：上白下黑

2 毒性
符号：黑色

底色：白色

3 易燃性
符号：黑色

底色：红色（RGB: 255,0,0）

4 反应性
符号：黑色

底色：黄色（RGB: 255,2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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